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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

发展”或“公司”）与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资源”）签署《重

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上述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各方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

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一、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组方案 

1、本次重组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系中核资源持有的中核西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中核华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中核华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中核西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中核国缆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应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最终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本次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 

3、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二）排他约定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排他性洽谈。排他性

洽谈期内，任何一方不能直接或间接寻求与本次重组所涉交易方之外的任何第三

方就本协议所议事项进行接洽、磋商、谈判或签订任何协议或意向书（不论该协



议或意向书是否对其有约束力），或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其他约定。若本协议

提前终止，双方在本协议终止后不受上述排他约定条款的限制。 

（三）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

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

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一方应当赔偿非违约方

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四）协议的履行、变更与解除 

本协议约定的协议双方的各项权利与义务全部履行完毕，视为本协议最终履

行完毕。 

任何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修改、增加或删除需以书面方式进行。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无法就本次重组具体方案及资产购买协议等相关

协议达成一致时，经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后，本协议方可解除。 

二、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方案。

截至目前，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以交易双方签署的

正式协议为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

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